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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案號：1010913-5 

訴願人：○○○  

訴願人：○○○ 

原行政處分機關：新竹縣新湖地政事務所 

上訴願人因訴訟上和解合併、分割共有土地登記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

98年 9月 17日新湖地登字第 0980003121號函及本府 100年 4月 7日府

綜法字第 100004332號訴願決定書所為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

如下： 

   主    文 

一、關於本府 100年 4月 7日府綜法字第 100004332號訴願決定書部分

，訴願不受理。 

二、其餘訴願駁回。 

事    實 

一、爰訴願人○○○於 97年 5月 21日持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70年度訴

字 1234號和解筆錄向原處分機關申請合併、分割、和解共有物分

割登記，嗣經原處分機關通知補正，因逾期未補正予以駁回申請；

訴願人○○○以 98年 8月 6日申請書就原處分機關 97年 6月 18

日新登補字第 000459號補正通知書補正事項 5、「3/3件部分共有

人之應有部分設定有抵押權，請檢附抵押權人同意將抵押權移載於

抵押人分割後取得土地之同意書憑辦....」提出疑義，原處分機關

以 98年 9月 17日新湖地登字第 0980003121號函回復訴願人上開

申請書，前經共有人之ㄧ何善家以利害關係人之地位提起訴願並經

本府訴願審議委員會 100年 4月 7日訴願決定書駁回其訴願在案。

訴願人等仍對原處分機關 98年 9月 17日新湖地登字第 0980003121

號函及本府 100年 4月 7日府綜法字第 100004332號訴願決定書不

服，遂於 101年 5月 17日向本府提起本件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

檢卷答辯到府，茲摘敘訴辯意旨如次。 

二、訴願意旨及訴願補充理由意旨略謂： 

(一) 緣訴願人持臺灣新竹地方法院70年度訴字1234號和解筆錄，依民事

訴訟法及土地登記規則第100條、第107條之規定，訴願人何啓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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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得以單獨為全體共有人申辦分割登記，於96年6月15日向原處分

機關申請本件部分共有人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原處分機關以96

年12月20日新登補字第000961號補正通知書，補正事項5、「3/3件

部分共有人之應有部分設定有抵押權，請檢附抵押權人同意將抵押

權移載於抵押人分割後取得土地之同意書憑辦....」。然申請人於

98年8月6日向原處分機關申請按民法第868條、土地登記規則第107

條前段規定及行政院72年4月11日台72內字第6242號函釋：「…二、

…分割後共有人就其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之轉載，依土地登記規則

第91條（修正後107條）前段轉載於分割後各宗土地上，並無不妥

。…」本件本於民法第868條、土地登記規則第107條、大法官會議

釋字第671號解釋，亦與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規定，尚無

牴觸，據此毋庸檢討抵押權人同意書，於辦理共有物分割登記時，

該抵押權按原應有部分轉載於分割後各宗土地之上。原處分機關係

國家之地政主管機關，基於法定職責，應遵循上開規定辦理。原處

分機關及前訴願決定逾越法律授權之範圍外，對於本件行使裁量權

所為之行政處分，命申請人檢附抵押權人出具同意書憑辦。以其行

為逾越權限濫用權力，依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2項之規定，應以違法

論。 

(二) 查本案分割共有物，於和解成立後部分共有人應就部分設定抵押權

，於辦理共有物分割時，原處分機關本於法定職權，應依土地登記

規則第107條前段轉載於分割後各宗土地之上，符合民法第868條、

第869條，及行政院72年4月11日台72內字第6242號函釋之規定。此

觀上列民法、土地登記規則及行政院函釋，無原處分機關及新竹縣

政府92年4月18日研商疑義會議，紀錄結論，行使裁量權之餘地，

原處分應依上開民法、土地登記規則及行政院函釋之意旨，「該抵

押權轉載於分割後各宗土地之上，並無不妥。」始符合各該法律立

法意旨及司法院釋字第671號解釋意旨。稽諸上列說明，應予以撤

銷原處分及前訴願決定，重新調查，另適法詳加審究，本件毋庸檢

附抵押權人之同意書，依規共有物經分割者即可將該抵押權按原應

有部分轉載於分割後各宗土地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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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處分機關及前訴願決定未遍觀，民法第868條、第869條及土地登

記規則第107條前段規定，於債務分割時適用之意旨。符合憲法第

15條關於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之規定，指在確保個人依財產之存續

狀況行使其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能，不得因他人之法律行為

而受侵害。本案訴願人何啓萱既未能提出共有土地抵押權之協議書

或同意書，自無法依前開土地登記規則第88條第4項規定及同法第

107條但書規定辦理登記，顯見前訴願決定及原處分有違民法第823

條、第824條、第868條、第869條立法目的。原處分機關以「會議

結論」所為處分，有違前揭民法及土地登記規則之規定，對於訴願

人之請求依前述相關法令辦理，應受理而不依法受理，不法侵害訴

願人及其共有人權利之情事。前訴願決定未詳加審就原處分機關所

為不當之處分，前訴願決定遽以維持原處分，謹請重新審理查明後

，另適法處分。 

(四) 稽諸上列說明，原處分及前訴願決定實屬草率，顯然不實且與其所

認定之事實及理由與民法第868條、第869條、土地登記規則第107

條之規定牴觸，亦與行政院72年4月11日台72內字第6242號函釋不

合，並違反司法院釋字第671號解釋意旨。綜上所述，前訴願決定

疏未注意及此，本件自有民法第823條之規定，各共有人得隨時請

求分割共有物，民法第868條、第869條、土地登記規則第107條、

行政院72年4月11日台72內字第6242號、司法院釋字第671號解釋意

旨，是憲法第15條關於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之規定，指在確保個人

依財產之存續狀況行使其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能，不得因他

人之法律行為而受侵害。訴願人自有訴願法第1條第1項、第2條第1

項、第14條第2項之規定適用提起本件訴願，請求原處分及前訴願

決定均撤銷，另為適法之處分云云。 

三、答辯意旨略謂： 

（一）查訴願人之一何啟宣係原登記申請案之申請人，亦為 98年 8月 6

日申請書之申請人，其未於行政處分達到之日起 30日內提起訴願

，有違訴願法第 14條規定，應不予受理。 

（二）本案前經共有人何善家以利害關係人身分提起訴願，並已駁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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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訴願人等未依訴願法第 97條於規定期限內申請再審而對同一

行政處分重行提起訴願，依訴願法第 77條第 7項規定應為不受理

之決定。 

（三）本案原處分機關 97年 6月 18日本所新登補字第 000459號補正

通知書雖誤載為「3/3件部分共有人之應有部分設定有抵押權，

請檢附抵押權人同意將抵押權移載於抵押人分割後取得土地之同

意書憑辦....」﹝1/3件即申請和解共有物分割登記﹞；然訴願

人於 98年、100年再次申請時，原處分機關已將該點更正為「3/3

件部分共有人之應有部分設定有抵押權，請檢附抵押權人同意將

抵押權移載於抵押人分割後取得土地之同意書憑辦....」﹝1/3

件即申請合併登記﹞，訴願人歷次申請均因通知補正而逾期未補

正予以駁回，被訴願人既已對該事件另為行政處分，原做成之行

政處分業經更正，訴願人仍依更正前之行政處分提起訴願，顯非

妥適。 

（四）按「設有抵押權土地於辦理共有物分割登記時，該抵押權按原應

有部分轉載於分割後各宗土地之上」固為土地登記規則第 107條

所規定；惟本案係合併、分割、和解共有物分割連件辦理，依土

地登記規則第 88條第 4項規定：「設定有抵押權之土地合併時，

該抵押權之權利範圍依土地所有權人與抵押權人之協議定之。」

故本案依規應檢附土地所有權人與抵押權人之協議書以憑辦理，

嗣 92年 4月 18日為釐清該案登記之疑義並協助申請人儘速辦理

登記於新竹縣政府召開會議，會中討論倘由抵押權人與土地所有

權人協議則牽連甚廣，本案合併登記係為遂行共有物分割之手段

，如申請人附具抵押權人同意共有物分割後將抵押權轉載於原設

定人分割取得之土地上，因本案係連件辦理，故於辦理合併分割

共有物分割後，各抵押權人之抵押權轉載於原設定人分得之土地

上，是抵押權人、原設定人及其他共有人之權益均獲保障，與土

地登記規則第 88條第 4項規定之意旨無違，故決議得免附抵押權

人與土地所有權人協議書而以抵押權人出具之同意書替代，故而

做成「研商持憑法院調解筆錄辦理土地合併分割及共有物分割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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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疑義會議記錄」會議結論﹝二﹞：補正事項第 4點改由合併後

各宗土地上之抵押權人出具同意書憑辦。檢附本所 92年 4月 10

日新登補字 000361號補正通知書供參。                                                                                                                                                                                                                                                                                   

（五）有關新竹縣政府 92年 4月 18日會議記錄所載會議結論，實為協

助訴願人辦理登記申請案之裁量，而非對訴願人課以義務，倘訴

願人認為該會議結論使其蒙受不利益，自得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88

條第 4項規定檢附抵押權人與土地所有權人之協議書，被訴願人

自當認定該點補正已依規補正完成，並不因該會議記錄結論而命

其再進行補正。 

（六）綜上所述，本訴願案程序與法不合，所訴願內容亦無理由，爰敬

請不受理或駁回訴願人之訴願。 

理    由 

一、查本案訴願人之一何啓萱提起訴願日期（101年 5月 14日）距原函

發文日期（98年 9月 17日）雖已逾 30日，惟原行政處分機關無法

查知原函之送達日期，訴願期間無從起算，是無訴願逾期之問題，

合先敘明。又訴願法第 18條規定：「自然人、法人、非法人之團體

或其他受行政處分之相對人及利害關係人得提起訴願。」同法第 14

條第 2項規定：「利害關係人提起訴願者，前項期間自知悉時起算

。但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後，已逾 3年者，不得提起。」本

案原處分機關 98年 9月 17日新湖地登字第 0980003121號函之處

分相對人，係訴願人之ㄧ○○○，本案訴願人等共計 255人，共有

坐落於新竹縣新豐鄉員山段第 175地號等多筆土地，故訴願人之ㄧ

○○○係以利害關係人身分提起訴願，其於 101年 5月 14日提起

訴願，依法未逾 3年，併予敘明。 

二、按「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者，非經

登記，不生效力。前項行為，應以書面為之」、「共有人相同之數

不動產，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共有人得請求合併分割。共有人部分

相同之相鄰數不動產，各該不動產均具應有部分之共有人，經各不

動產應有部分過半數共有人之同意，得適用前項規定，請求合併分

割。但法院認合併分割為不適當者，仍分別分割之。」、「共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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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共有物分割之效力發生時起，取得分得部分之所有權。應有部分

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一、權

利人同意分割。二、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權利人經

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抵押之不動產如經分割，或讓與

其一部，或擔保一債權之數不動產而以其一讓與他人者，其抵押權

不因此而受影響」、「設定有抵押權之土地合併時，該抵押權之權

利範圍依土地所有權人與抵押權人之協議定之」、「分別共有土地

，部分共有人就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者，於辦理共有物分割登記時

，該抵押權按原應有部分轉載於分割後各宗土地之上。但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該抵押權僅轉載於原設定人分割後取得之土地上：一、

抵押權人同意分割。二、抵押權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抵

押權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分別為民法第 758條規定、

同法第 824條第 5、6項規定、824條之 1規定、同法第 868條規定

、土地登記規則第 88條第 4項規定及同規則第 107條規定所明定

。 

三、次按最高法院 58年台上字 1502號判例謂：「…判決為法院對於訴

訟事件所為之公法的意思表示，調解或和解，為當事人就訴訟上之

爭執互相讓步而成立之合意，其本質並非相同。故形成判決所生之

形成力，無由當事人以調解或和解之方式代之，從而在調解或訴訟

上和解分割共有不動產者，僅生協議分割之效力，非經辦妥分割登

記，不生喪失共有權，及取得單獨所有權之效力。」同院 55年台上

字 2745號判例亦謂：「訴訟之和解成立者，依民事訴訟法第 380條

第 1項規定，固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惟此項和解亦屬法律行

為之一種，如其內容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依民法第 71條前段

之規定仍屬無效。」再者，「各共有人自行協商取得抵押權人書面同

意後，抵押權僅轉載於分割後原抵押人取得之土地上，係為避免權

利義務關係趨於複雜，用意良善。惟若抵押權人拒絕同意，抵押權

自仍以應按原應有部分轉載於分割後各宗土地上為宜」、「分別共有

土地，部分共有人就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者，於辦理共有物分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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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抵押權按原持分轉載於分割後各宗土地之上。但經先徵得抵押

權人之同意者，該抵押權僅轉載於原設定人分割後取得之土地上。

係為保障抵押權人之權利」分別為內政部 69年 3月 14日台內地字

第 7107號函及內政部 75年 12月 17日台內地字第 464068號所明定

。 

四、卷查本案訴願人之ㄧ○○○於 97年 5月 21日持新竹地院 70年度

訴字第 1234號和解筆錄向原處分機關申請和解合併、分割共有土地

登記事件，經原處分機關認定申請人雖持有前開和解筆錄，惟未依

土地登記規則第 88條第 4項及同規則第 107條第 1項但書規定，取

得「共有土地原共有土地抵押權人之協議書或同意書」，通知訴願

人補正，嗣因訴願人未按規定補正，故否准其登記申請。按依臺灣

新竹地院 70年度訴字第 1234號分割共有物事件和解筆錄所載和解

內容第 10點及第 11點，即明確將包括坐落於新竹縣新豐鄉員山段

第 175地號在內之多筆土地，依法律規定應先予合併再予分割，依

上開土地登記規則第 88條第 4項規定：「設定有抵押權之土地合併

時，該抵押權之權利範圍依土地所有權人與抵押權人之協議定之」

，故應由訴願人等依規檢附土地所有權人與抵押權人之協議書以憑

辦理，本案經原處分機關以 97年 6月 18日新登補字第 000459號通

知書通知訴願人補正，訴願人竟以 98年 8月 6日申請書函原處分機

關略以：「…然查土地登記規則，亦無部分共有人就應有部分設定

抵押權後，非經先徵得抵押權人同意後得以辦理分割登記之規定。

…」，其並未就原處分機關通知補正事項補正，經原處分機關以 98

年 9月 17日新湖登字第 0980003121 號函駁回訴願人之申請，核無

不合。 

五、次查訴願人主張分割共有物，於和解成立後部分共有人應就部分設

定抵押權，於辦理共有物分割時，原處分機關本於法定職權，應依

土地登記規則第 107條前段轉載於分割後各宗土地之上，符合民法

第 868條、第 869條，及行政院 72年 4月 11日台 72內字第 6242

號函釋之規定，此觀上列民法、土地登記規則及行政院函釋，無原

處分機關及本府 92年 4月 18日研商疑義會議，行使裁量權之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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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云，惟原處分機關為釐清事實且儘速辦理登記事項，92年 4月 18

日於新竹縣政府召開「研商持憑法院調解筆錄辦理土地合併分割及

共有物分割登記疑義會議紀錄」，會議結論略以：「…（二）補正

事項第 4點改由合併各宗土地上之抵押權人出具同意書憑辦。…」

，參酌其內容並未違反土地登記規則第 88條第 4項規定及同規則第

107條之規定，亦未增加訴願人法律所未有之負擔，因合併登記係

為達成共有物分割之手段，如由申請人檢附抵押權人同意書後將抵

押權轉載於原設定人分割取得之土地上，是抵押權人、原設定人及

其他共有人之權益均獲保障，故訴願人所主張顯有違誤。 

六、末按「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

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本法所稱行政處分，

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

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訴願事件有左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8、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

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為訴願法第 1條、第

3條第 1項及第 77條第 8款所明定。查訴願人主張本府 100年 4月

7日府綜法字第 100004332號訴願決定書不當，應予撤銷云云，按

訴願法第 90條規定：「訴願決定書應附記，如不服決定，得於決定

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故得由前

開訴願決定書之訴願人何善家依法向高等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訴願

人既非前開訴願決定書之相對人，若對前開訴願決定書不服，自應

依循行政訴訟法相關規定提起救濟，訴願人就此部分提起訴願，自

非法之所許。至於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本件訴願決果不生

影響，自無一一斟酌，併此敘明。 

七、綜上論結，本件訴願關於本府 100年 4月 7日府綜法字第 100004332

號訴願決定書部分為程序不合，本府不予受理，其餘訴願為無理由

，爰依訴願法第 77條第 8款、第 79條第 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